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是由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組成的

教區機構，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分，我們對月前醫管局就內地孕婦增

加收費一事，有以下的意見和看法。 

 

新措施只為增加醫管局收入 

 

審計署於去年底發表的報告，指出過去五年非本港居民拖欠公立醫院二億二

千多萬元醫療費用，當中包括七成是產子後未有繳付醫療費的內地孕婦。而針對

此情況，醫管局立即作出回應，並宣佈在今年二月起，把非合資格孕婦分娩套餐

的收費大幅調高三萬九千元至四萬八元，目的嘗試以高昂的收費，遏抑內地婦女

來港生育的意願。 

但事實上，自 2003 年 2 月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中，港府已經提出要

收窄公共醫療護理服務的服務範圍。在此報告書之前，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的內地

配偶或十一歲以下的子女，也可享用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即每天 100 元住院費

用，但報告書卻將港人內地配偶視為一般持雙程證入境的人士，而妄顧他們的身

份和與港人的密切關係，因此，她們必須支付每天約$3,300 的非合資格本地居

民收費。從 2005 年 9 月起，醫管局繼續用加費的方式，對內地孕婦實施「不平

等」收費，由每名非本地居民每天住院收費原本$3,300，對內地孕婦卻以三日兩

夜的作為一套餐式收費，即$20,000,比原來$3,300 一天，三天兩夜即$9,900 收

多接近一培費用。如果增加收費的方式是行得通的話，為何內地來港產子的孕婦

數目不減，反而日益增加呢？按審計署的報告，2003 至 2004 年期間，非本地居

民生產的嬰兒出生率，佔本地的 25%，而 2005 至 2006 年期間，比例上升至 33%。

按醫管局的邏輯，增加收費是否真能起「阻嚇」作用？醫管局的不斷增加收費做

法，是否真的純粹只為「阻嚇」，抑或以保障本地孕婦為名，目的只是想增加收

入？如果此種「阻嚇」方式是奏效的話，為何在加費二年後，仍有本地孕婦上街，

抗議醫院產科的設備不足？ 

 

事實上，增加收費之後，醫管局爛帳數目便開始與日俱增：以前一名港人內

地配偶走數的話，爛帳只是每天 100 元，現在的爛帳卻增加 380 倍，即 38,000

元，即使孕婦數目不變，爛帳都亦會數以倍增，何況孕婦數目又確在增加，所以

即使醫管局增加收費，其實亦未必解決到根本問題，而只是一個個直線上升的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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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本地孕婦遊行，投訴因醫院內多了內地孕婦，以致剝削了本地人的醫

療福利。但我們要問的是，在這場中港兩地孕婦的爭奪戰之中，醫管局的角色何

在？按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原則，醫管局既然收取了內地居民高昂的價錢，理應為

他們提供醫療服務；同樣地，政府向市民徵稅，然後將大部分稅收用作提供社會

福利服務，包括教育、醫療、公共房屋和現金援助等，本地居民亦有權在醫院內

獲得足夠的醫療照顧，而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面對病人的投訴和不滿時，而且

越來越來的需求時，理應是立即改善服務，增撥更多資源去照顧來自兩地的孕

婦，並對過去削減產科服務的做法作出檢討和反省，正面向市民承認錯估形勢和

道歉，而不是立即將責任推向內地人身上。這種轉移視線和責任的做法，過去港

府多次源用於弱勢群體身上，而是次醫管局亦同樣地將審計署對其的批評，轉嫁

到內地孕婦身上。 

 

請別製造社會分化 

 我們必須強調，隨著中港兩地人士的頻繁往來，中港婚姻只會更趨普及，而

兩地人民的關係不單只是建基於金錢交易和商業往來，更多的是家庭、婚姻和血

濃於水的感情。很可惜的是，港府的人口政策和醫管局的新收費政策一次又一次

的讓中港兩地市民處於對立狀態，令人擔憂的是，此等歧視性的收費和政策亦容

易彌漫於醫管人員之間，令內地孕婦在享用本地醫療服務時直接受到影響。醫護

人員的責任，是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服務和協助，以保障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健

康，但近年來醫管局的歧視性收費措施，卻一再「提醒」本地醫療人員，內地人

正「濫用」、「掠奪」本地醫療資源。 

我們建議，醫管局必須立即對全港公營醫院的醫護人員提供正確指引，救急扶危

是醫療團隊的責任，而「追數」並非他們的專業，醫管局應另聘人手處理賬目問

題，醫護人員一方面要處理病人的賬目，另一方面又如何可以專心為病者提供服

務？ 

目前港府要處理的，是改善各項具歧視性的社會政策和措施，重新檢討過去人口

政策對社會所帶來的傷害和負面影響，這包括到福利、醫療和出入境政策等。讓

新來港人士可以儘早投入香港社會的生活。 

 

我們的建議： 

1. 醫管局立即檢討新收費措施，並重新作出釐訂。港人在內地配偶在港應享有

與一般香港人的待遇，而事實上在 2003 年之前醫管局以往亦一直採用此做

法； 

2. 由於醫管局並非一謀取暴利的機構，因此對本地居民的住院收費，應只按成

本價格收取，而並非刻意為懲罰一部份人而任意提高收費； 

3. 醫管局應立即向所有員工發出正式指引，應一視同仁處理本地和非本地居民

的個案，並停止前線醫護人員向病患者追收款項的做法； 

4. 醫管局應立即「還富於民」，將多收的費用退還港人內地配偶和內地孕婦； 



5. 醫管局應儘快增撥資源和人手，以舒緩產科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並提升服

務質素，讓中港內地孕婦均能在安全、和諧的環境下生育。 

6. 港府重新檢討人口政策，制成合理和公平的社會福利、醫療、房屋和教育等

措施，讓新來港人士可儘早融入香港，建立真正和階社會。 

 

 

 

 


